绩效自评总报告

本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目标1：保障人员支出和单位正常运转；

目标2：严格按照财务规章制度做好各项支出；

目标3：加强财务监督，杜绝不合理开支

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对2023年整体支出和9个项目（日常运转工作经费，党校干部教育培训费，党校（行政学院）建设项目，党校政府采购项目，其他收入项目，物业管理服务项目，非税收入项目，职业年金项目，党校物业服务政府采购项目）都进行了绩效自评。
综合评价结论
2023年预算收入总计为7187294.04元，决算收入总计为8784129.28元，执行率>100%。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
1.预算编制还存在年中调整的情况，原因：预算编制考虑的不够全面，各科室对预算编制不够专业、主观认为预算编制是财务部一个部门的事而且客观上很多费用的确也无法明细到具体科室。

2.整体绩效评价质量待提高，原因：财务人员长期以来只关注业务能力的提升。没有参与整个单位管理、为管理者提供财务管理信息的意识。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1.进一步提高部门预算基本支出的财政保障水平；

2.加强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科学编制预算；

3.加强预算绩效评价业务指导，建立绩效评价长效机制。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应用情况：拟应用于下一年度的预算编制，确保下一年度的预算编制更科学、更精准。

公开情况：已在2023年决算公开中公开。

